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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税合并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余丽莎　 张训常∗

　 　 摘要: 国地税合并是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改革举措ꎬ考察其如何影响

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

司数据ꎬ以上海市的上市公司为对照组ꎬ其他地区的上市公司为处理组ꎬ采用 ＰＳＭ－
ＤＩＤ 方法探讨国地税合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ꎮ 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的研究表明ꎬ国地税合并有助于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ꎬ且这一效应在小规模、改革

前税负水平较高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ꎮ 机制分析表明ꎬ政府干预减少和资源节

约效应是国地税合并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ꎮ 研究结论为持续深化税制

改革、实现税收治理现代化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ꎮ
关键词: 国地税合并ꎻ全要素生产率ꎻ高质量发展ꎻ税收征管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 Ｆ８１２.４２ꎻ Ｆ２７２

一、引言

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ꎬ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ꎬ完善有利于

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ꎮ 税收征管作为连接政府和市场的重要工作ꎬ是政府

更好地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ꎬ探讨其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是学术界

关注的重要话题ꎮ 自 １９９４ 年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来ꎬ我国建立了分设国税、地
税两套税务机构的征管体制ꎬ为调动中央和地方积极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然而ꎬ该税收征管体制也存在着职责不够清晰、执法不够统一、办税不够

便利等诸多问题ꎬ已经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

求ꎮ 因此ꎬ为优化税收征管体制、构建现代征管体系ꎬ２０１８ 年国税与地税正式合并ꎮ 国地税

合并能否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ꎬ从而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研究这一问题对于进一

步优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以及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ꎮ
近年来ꎬ学者们分别从企业税负(范子英等ꎬ２０２２)、雇佣规模(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２)、融资决

策(叶永卫等ꎬ２０２２)以及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刘贯春等ꎬ２０２３)等方面对国地税合并这一征

管体制改革的微观经济效应展开了一系列经验研究ꎬ并得到诸多具有启发性意义的结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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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关于国地税合并会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ꎬ鲜有文献对此进行深入探讨ꎮ 税收作为

政府介入市场供求关系的一种手段ꎬ相关的制度设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无论是税收征管力度ꎬ还是税收政策设计都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

影响(刘忠、李殷ꎬ２０１９ꎻ李姝等ꎬ２０２３)ꎬ这些研究启示了国地税合并作为税收征管体制改革

的重要内容ꎬ同样可能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ꎮ
理论上ꎬ国地税合并的改革效果可能存在两面性ꎮ 一方面ꎬ国地税合并加强了税收征

管ꎬ企业税收负担的增加ꎬ可能会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ꎻ另一方面ꎬ国地税合并提高

了税收征管独立性ꎬ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扰ꎬ同时国地税机构合并可以降低企业

纳税成本ꎬ节约资源ꎬ从而有可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ꎮ 因此ꎬ国地税合并能否提高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哪种效应起到决定性作用ꎬ这也促使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展开

科学的验证ꎮ 基于此ꎬ本文采用中国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ꎬ以 ２０１８ 年国地税合

并为准自然实验ꎬ科学评估国地税合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ꎮ 研究发现:国地税合并

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ꎬ并且在小规模、改革前税负水平较高的企业样本中ꎬ该效应

表现得越明显ꎮ 机制检验表明ꎬ政府干预减少和资源节约效应是国地税合并提升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ꎮ
与已有研究相比ꎬ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ꎬ不同于已有研究ꎬ本文在评估国地税合并的改革效应时ꎬ选择不受直接影响的上

海市企业作为对照组ꎬ其他地区的企业作为处理组设计双重差分模型ꎮ 从现有文献来看ꎬ学
者们在评估国地税合并的改革效应时ꎬ主要根据企业所得税是隶属于地税局还是国税局征

管来区分处理组和对照组ꎮ 显然ꎬ这一处理方法并不适用于研究本文所关注的问题ꎬ因为国

地税合并以前ꎬ尽管企业的所得税在国税局缴纳ꎬ但依然存在两头跑的问题ꎬ如果将其作为

对照组来评估国地税合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ꎬ则不能完全估计出改革效应ꎮ 考虑

到分税制改革以来上海市国地税分设不分家ꎬ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运行模式ꎬ本文认

为该地区企业并不会受到此次国地税合并的影响ꎬ能够较好地满足作为对照组企业的条件ꎮ
基于此ꎬ本文将上海市的企业作为对照组ꎬ其他地区的企业作为处理组ꎬ通过构建双重差分

模型考察国地税合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ꎮ 此外ꎬ为了解决对照组和处理组样本自

身的差异对研究结论产生的影响ꎬ本文借鉴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原理ꎬ匹配与对照组相似的

处理组企业进行回归分析ꎬ以使估计结果更加精准ꎮ
第二ꎬ本文丰富了关于国地税合并这一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经济效应方面的文献ꎮ 现

有文献围绕税收征管强度、税收征管方式以及税收征管机构等研究对象展开了大量研究ꎬ研
究结论为进一步优化税收征管体制提供了诸多政策启示ꎮ 关于国地税合并这一税收征管体

制改革的研究ꎬ现有文献虽然从企业避税、企业雇员、社保遵从以及债务规模等角度为其经

济效应提供了诸多经验证据ꎬ但依然存在可进一步探究的空间ꎮ 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ꎬ本文

以国地税合并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命题ꎬ科学评估了这一税收管理体制改革

对微观企业的潜在影响ꎬ研究工作可弥补现有文献在研究视角方面存在的不足ꎮ
第三ꎬ本文拓展和丰富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或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研究ꎮ 全

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标ꎬ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ꎬ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ꎬ凸显其重要性ꎮ 因此ꎬ评估系列政策对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考察国地税合并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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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够进一步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ꎬ而且能够突出优化政企关系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方面的重要作用ꎬ从而为政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和税企关系提供经验支撑ꎮ

二、制度背景、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

自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ꎬ我国一直实行分设国税和地税两套税务机构的征管体制ꎮ
由中央垂直管理的国税局负责征管中央税和共享税ꎬ实行属地化管理的地税局负责征管地

方税ꎮ 图 １ 显示了 ２０１１ 年国税局和地税局两个征管机构分别组织税收收入的基本情况ꎮ
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１ 年国税局和地税局组织的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６５.２５％和

３４.７５％ꎬ其中ꎬ国税局组织税收收入的税种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消费税为主ꎬ而地税局组

织税收收入的税种以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主ꎮ 分税制改革以来的事实表明ꎬ
国地税分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ꎬ并通过合理的分工促进了税收收入

的快速增长ꎮ

图 １　 ２０１１ 年国税局和地税局分别组织税收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税务年鉴»整理得到ꎮ)

然而ꎬ机构分设在保证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平稳运行的同时ꎬ也暴露了一些问题ꎮ 随着

经济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ꎬ机构分设的必要性也逐渐减弱ꎮ 具体而言ꎬ首先ꎬ机构分设导

致部门间信息流通的障碍ꎬ不仅降低了税务机关的行政效率ꎬ而且推高了征税成本ꎻ其次ꎬ对
纳税人来说ꎬ国地税之间的资源和信息共享不足ꎬ迫使他们重复提交涉税资料ꎬ增加了纳税

成本(赵玉洁、孙雪娇ꎬ２０２３)ꎮ 因此ꎬ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进行机构改革ꎮ 与此同时ꎬ２０１６
年“营改增”试点在全国和全行业推广ꎬ地税局组织的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逐步

下降ꎮ 图 ２ 显示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７ 年国税局和地税局组织税收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情况ꎮ
可以发现ꎬ ２０１７ 年地税局组织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只有 ２９％ꎬ进一步降低了地

税局征管机构在组织税收收入方面的作用ꎮ 更重要的是ꎬ由于信息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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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税三期”工程的全面实施ꎬ原分税制的问题得以解决ꎬ分设两个机构的必要性逐渐消失ꎮ
由此ꎬ将两个机构合并成为一种现实选择ꎮ

图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７ 年国税局和地税局组织税收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 １９９６—２０１８ 年«中国税务年鉴»整理得到ꎮ)

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ꎬ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举行ꎬ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明确提出: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ꎬ具体承担

所辖区域内的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ꎮ 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ꎬ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

为主与省(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ꎮ 这一机构改革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国税和

地税分别管理的问题ꎬ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ꎬ而且通过统一企业所得税等政

策执行口径ꎬ有效减少了地方政府的干扰ꎬ建立了更加规范和公平的税收环境ꎮ
(二)文献综述

本文研究主题与评估国地税合并经济效应的系列文献紧密相关ꎮ 近几年ꎬ国内学者围

绕国地税合并这一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广泛研究ꎮ 现有文献表明ꎬ国地税

合并通过提高税收征管的独立性ꎬ有效遏制企业的逃税行为(范子英等ꎬ２０２２)ꎬ改善信息披

露质量(刘贯春等ꎬ２０２３)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Ｘ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３)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

业在投融资方面的期限错配问题(叶永卫等ꎬ２０２２)ꎮ 此外ꎬ国地税合并通过构建统一规范的

征管体系ꎬ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税负粘性ꎬ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潜力ꎬ从而激发市场主

体的活力(林志帆、王茂森ꎬ２０２３)ꎮ 上述研究为国地税合并的积极作用提供有力的经验支

持ꎮ 然而ꎬ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国地税合并提高企业实际税负ꎬ加重企业负担ꎬ由此引发的流

动性约束扩大了企业总体债务规模ꎬ并导致企业缩减雇佣规模(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２)和减少社保

缴费(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２)ꎬ从而对企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ꎮ
与本文较为相关的另一支文献则是研究税收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ꎮ 全要素

生产率作为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标ꎬ学术界围绕其影响因素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

究ꎮ 在众多影响因素中ꎬ税收制度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是财税领域重点关注的

话题ꎮ 既有研究表明ꎬ税收作为国家从企业利润中抽取的收入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扭曲资

源配置和损害企业生产率(陈晓光ꎬ２０１３ꎻ刘啟仁、黄建忠ꎬ２０１８)ꎮ 然而ꎬ减税政策和优化税

收制度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ꎬ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和创新ꎬ进而有效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刘柏惠等ꎬ２０１９ꎻ李姝等ꎬ２０２３)ꎮ 除此之外ꎬ税收征管制度也是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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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ꎮ 但是ꎬ目前学术界关于税收征管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ꎮ
一方面ꎬ税收征管可能通过增加企业税负ꎬ减少企业留存收益和可配置资源抑制企业生产率

提升(陈昭、刘映曼ꎬ２０１９)ꎻ另一方面ꎬ税收征管作为一种重要外部监督力量ꎬ有助于减少信

息不对称ꎬ可能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企业生产率(孙鲲鹏、杨凡ꎬ２０２３)ꎮ
纵观已有文献ꎬ无论是国地税合并的经济效应ꎬ还是税收制度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研究都比较丰富ꎬ但鲜有文献回答国地税合并会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问题ꎮ
作为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ꎬ国地税合并旨在构建统一、规范的税收环境ꎬ降低征纳成

本ꎬ减轻企业负担ꎮ 那么ꎬ此项改革是否会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呢? 既有研究尚未针

对该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ꎬ有鉴于此ꎬ本文基于国地税合并的改革背景ꎬ试图对此展开研究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税收征管改革是完善现代税收体制的重要内容ꎬ对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国地税合并作为我国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ꎬ本文认为改革能够产生税负加重

效应、政府干预减少效应和资源节约效应ꎬ从而对企业的生产效率产生影响ꎮ
１.税负加重效应

国地税合并作为我国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ꎬ已在优化税收征管体系上取得显

著成效ꎮ 具体来说ꎬ这项改革通过去属地化管理抑制了企业的逃税行为ꎬ提高企业实际税负

(范子英等ꎬ２０２２ꎻ叶永卫等ꎬ２０２２ꎻ刘贯春等ꎬ２０２３)ꎮ 然而ꎬ税负的增加会通过影响企业现金

流ꎬ直接对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升级水平产生重要影响(李林木、汪冲ꎬ２０１７)ꎮ 据此ꎬ在诸多影

响企业生产率的因素中ꎬ税费负担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ꎮ 李姝等(２０２３)的研

究表明ꎬ税负的增加会通过降低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ꎮ 这是因

为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通常伴随高风险和长周期ꎬ需要有稳定且充足的现金流作为支撑ꎮ
因此ꎬ较高的税收负担可能会导致企业可支配现金流减少ꎬ迫使企业缩减研发投入或其他关

键投资ꎬ从而限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ꎮ 基于上述分析ꎬ本文认为ꎬ国地税合并引起的税负加

重可能会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ꎮ
２.政府干预减少效应

国地税合并也可能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ꎮ 具体而言ꎬ在国税和地

税分设期间ꎬ地税局实行属地化管理ꎬ容易受到地方政府动机和意愿的影响ꎮ 例如ꎬ在地方

政府间的“竞次竞争”中ꎬ政府为了留住税源ꎬ通常会要求地方税务部门降低税收征管强度ꎬ
并提供税收优惠ꎮ 这就使得地税局管理下的企业面临较为宽松的税收征管环境ꎬ实际税负

相对较低(刘忠、李殷ꎬ２０１９ꎻ田彬彬、范子英ꎬ２０１６)ꎮ 相比之下ꎬ国税局采用中央垂直管理模

式ꎬ在执法上更为独立和严格ꎬ从而导致其征管下的企业税负水平相对较高(范子英等ꎬ
２０２２)ꎮ 由此产生的企业税负差异ꎬ妨碍了企业间的公平竞争ꎬ不利于市场和税制的统一ꎬ也
会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ꎮ 国地税合并后ꎬ新的税务机构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的垂

直领导体制ꎬ这有助于统一执法标准ꎬ减少地区间的执法差异ꎬ最终通过改革有利于构建公

平、统一的营商环境ꎬ并提升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ꎮ 因此ꎬ从减少政府干预的角度来看ꎬ国地

税合并对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作用ꎮ
３.资源节约效应

在国地税分设期间ꎬ企业面临以下问题:一是因为企业接受两个征管机构的分头检查ꎬ
需要准备两边税务资料等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开支ꎬ导致企业的税收遵从成本提高(赵玉洁、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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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雪娇ꎬ２０２３)ꎻ二是企业需要承担的非生产性成本增加(田彬彬、范子英ꎬ２０１８)ꎮ 这些额外

的纳税成本和支出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可支配现金流ꎮ 而研发创新作为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重要渠道ꎬ需要充足、稳定的现金流支撑(刘诗源等ꎬ２０２０)ꎮ 因此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ꎬ如果企业过多地将资源投入非生产性支出ꎬ则会减少当期的投资和研发创新ꎬ从而抑制

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ꎮ
国地税合并旨在减轻纳税人负担ꎬ激发市场活力ꎮ 因此ꎬ本文认为国地税合并能够通过

减轻企业负担、节约企业资源这一渠道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ꎮ 首先ꎬ国地税合并统一了税

务机关的执法口径ꎬ消除了以往因税种差异、征管部门之间规定的不一致所导致的制度性交

易成本ꎬ降低纳税遵从成本ꎮ 其次ꎬ一体化的税收征管有利于释放现金流ꎬ为企业的经营管

理、投资和研发提供资金保障ꎮ 这有利于企业将更多资源用于资本投资和研发ꎬ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认为国地税合并还能够通过资源节约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产生积极作用ꎮ
综上所述ꎬ理论上ꎬ国地税合并既可能通过税负加重效应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ꎬ也可

能通过政府干预减少效应和资源节约效应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ꎬ据此ꎬ本文提出如下两个

竞争性假说:
假说 １ａ:国地税合并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ꎮ
假说 １ｂ:国地税合并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ꎮ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以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ꎬ选取这一时间区间的原因

在于:国地税合并的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ꎬ选择改革前 ４ 年和后 ３ 年的时间跨度不仅能够观察改

革前后的动态趋势ꎬ而且能够避免时间跨度太长导致回归结果受其他政策冲击的影响ꎮ 为

保证样本的有效性ꎬ本文对初始样本进行如下处理:(１)删除金融行业的样本ꎻ(２)剔除研究

期间内所有 ＳＴ、ＰＴ 类上市公司样本ꎻ(３)剔除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ꎮ 此外ꎬ为了排除极

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干扰ꎬ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变量上下 １％水平进行缩尾处理ꎮ 本文使用的企

业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ＣＳＭＡＲ)数据库ꎮ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开始ꎬ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国税局、地税局合并ꎮ 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改革

措施ꎬ现有文献主要根据国地税合并前企业是否在地税局缴纳所得税为依据区分处理组和

对照组ꎬ进而评估该改革的经济影响(范子英等ꎬ２０２２)ꎮ 显然ꎬ基于这一方法区分处理组和

对照组ꎬ在研究某些话题时具有一定合理性ꎬ但在全面考察国地税合并如何影响企业生产效

率时ꎬ由于国地税合并前在国税局缴纳所得税的企业依然有一些税种涉及到地税局的征收ꎬ
若将这些同样受到国地税合并影响的企业作为对照组并不合适ꎮ

考虑到分税制改革以来上海市国地税分设不分家ꎬ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运行模

式ꎬ该地区企业并不会受到此次国地税合并的影响ꎮ 为此ꎬ我们将上海市企业作为对照组ꎬ
其他地区企业作为处理组ꎬ构建如下双重差分(ＤＩＤ)模型ꎬ实证检验国地税合并这一税收征

管体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ꎮ
ＴＦＰ ｉｔ ＝β０＋θ 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λＸ ｉｔ＋μｉ＋γｔ＋εｉｔ (１)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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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１)中:下标 ｉ、ｔ 分别表示企业、年份ꎬ ＴＦＰ ｉｔ 代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ꎬ为模型的被解释变

量ꎮ 借鉴陶锋等(２０１７)的做法ꎬ本文基准结果采用 ＬＰ 法(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ｉｎꎬ２００３)测算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ꎬ记为 ＴＦＰ＿ＬＰꎬ该方法可以有效缓解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ꎮ 在具体测算

过程中ꎬ全要素生产率所涉及的总产出变量是以企业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形式表示ꎬ劳动要

素投入以企业职工人数取自然对数表示ꎬ资本要素投入以固定资产净额取自然对数表示ꎬ中
间投入以营业成本加上企业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以及财务费用再减去折旧摊销和支付给

职工以及为职工所支付现金总额的自然对数表示ꎮ Ｔｒｅａｔｉ为区分处理组和对照组的虚拟变

量ꎬ当企业注册地为非上海市时ꎬ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ꎻＰｏｓｔｔ为改革前后的虚拟变量ꎬ２０１８ 年及

以后年份取值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ꎮ① 在控制企业固定效应(μｉ)和时间固定效应(γｔ)的情况

下ꎬ估计系数 θ 反映了国地税合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处理效应ꎮ Ｘ ｉｔ表示一组企

业层面的控制变量集合ꎬ包括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企业成长性、资本密集度、市
场价值以及独立董事占比ꎮ εｉｔ表示随机扰动项ꎮ

具体变量定义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ＬＰ 按照 ＬＰ 法计算
国地税合并时间哑变量 Ｐｏｓｔ ２０１８ 年及以后年份取值 １ꎬ否则为 ０
处理变量 Ｔｒｅａｔ 当企业注册地为非上海市时ꎬ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
企业年龄 Ａｇｅ 当年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加 １ 的自然对数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 净利润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

企业成长性 Ｇｒｏｗｔｈ 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上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差与上
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

资本密集度 ＣＩ 固定资产净额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
市场价值 ＴｏｂｉｎＱ 市值与账面价值之比
独立董事占比 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Ｒａｔｉｏ 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之比

(三)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

值得说明的是ꎬ如果以非上海市企业作为处理组ꎬ上海市企业作为对照组ꎬ将面临以下

两个问题:(１)由于处理组样本量远大于对照组样本量ꎬ导致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可比性较低ꎻ
(２)只以上海市企业作为对照组ꎬ难以消除上海市其他政策的干扰ꎮ 为了解决问题(１)ꎬ我
们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的思路ꎬ在众多处理组样本中找到与上海市企业具有可比性

的系列样本ꎬ从而将其作为受到国地税合并影响的处理组ꎮ 具体而言ꎬ本文以企业年龄

(Ａｇｅ)、资产负债率(Ｌｅｖｅｒａｇｅ)、资产收益率(Ｒｏａ)、流动资产比率(Ｃａｓｓｅｔｓ)、企业规模(Ｓｉｚｅ)、
资本密集度(ＣＩ)、总资产周转率(Ｔａｔｏ)作为匹配变量ꎬ②采用 １ ∶ １ 不放回的最近邻匹配为

３７

①

②

虽然国、地税于 ２０１６ 年底开始合作办公ꎬ但是国、地税两个机构依然分别两地办公ꎬ机构和人员未实

现真正合并ꎬ机构隶属关系也并未发生改变ꎮ 因此ꎬ我们以官方机构公布的正式合并时间 ２０１８ 年为政策冲

击时点ꎮ 此外ꎬ由于本文旨在考察国地税合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ꎬ即使这项改革于 ２０１７ 年在某些

方面对企业产生了影响ꎬ但并不能马上体现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上ꎬ这也是本文以 ２０１８ 年为政策冲击时点

的重要原因ꎮ
在匹配变量的选择上ꎬ本文以最大化 Ｒ２为原则进行确定ꎮ 此外ꎬ由于本文采用 ＰＳＭ 方法的原因并非

在于解决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ꎬ而在于解决处理组与对照组的不对称问题ꎬ因此在匹配变量的选择上并未

考虑地区层面的宏观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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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每一家企业匹配到一个可对比的企业样本ꎬ①仅将其作为处理组ꎬ上海市企业作为对

照组进而对模型(１)进行估计ꎮ 对于问题(２)我们将对上海市 ２０１８ 年前后年份的一些政策

进行梳理ꎬ以排除这些政策的影响ꎬ具体分析列于稳健性检验部分ꎮ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 ２ 报告了全样本、上海市企业样本、非上海市企业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ꎮ
对非上海市和上海市企业相关变量的均值进行差异分析可以发现ꎬ两组样本的诸多财务指

标都存在显著性差异ꎬ非上海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也明显低于上海市企业ꎮ 这说

明处理组和对照组自身的差异可能会对本文结论造成影响ꎮ 因此ꎬ本文采用 ＰＳＭ 方法进行

匹配ꎬ尽可能缓解控制组和对照组自身差异带来的影响ꎮ

　 　 表 ２ 　 　 匹配前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样本 非上海市企业(处理组) 上海市企业(对照组)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对照组与
处理组均
值差异　

ＴＦＰ＿ＬＰ １８ ７５４ ８.４０４ １.０８ １７ ４５１ ８.３９２ １.０７ １ ３０３ ８.５６０ １.１９ ０.１６８∗∗∗

Ｓｉｚｅ １８ ７５４ ２２.２８２ １.２９ １７ ４５１ ２２.２７９ １.２７ １ ３０３ ２２.３３９ １.４７ ０.０６０
Ｒｏａ １８ ７５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８ １７ ４５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８ １ ３０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７ ０.００４∗

ＣＩ １８ ７５４ ０.２０８ ０.１６ １７ ４５１ ０.２１１ ０.１６ １ ３０３ ０.１６５ ０.１５ －０.０４６∗∗∗

ＴｏｂｉｎＱ １８ ７５４ ２.１７１ １.４９ １７ ４５１ ２.１６５ １.４９ １ ３０３ ２.２４８ １.５５ ０.０８３∗

Ａｇｅ １８ ７５４ ２.９３９ ０.３０ １７ ４５１ ２.９３５ ０.３０ １ ３０３ ２.９８８ ０.２９ ０.０５３∗∗∗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８ ７５４ ０.１６２ ０.４５ １７ ４５１ ０.１６３ ０.４５ １ ３０３ ０.１５５ ０.４８ －０.００８
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Ｒａｔｉｏ １８ ７５４ ３７.７２６ ５.３９ １７ ４５１ ３７.７０２ ５.３８ １ ３０３ ３８.０４２ ５.４８ ０.３４０∗∗

基于 ＰＳＭ 方法ꎬ②本文获得一组与上海市企业具有类似特征的非上海市企业样本ꎬ共有

２ ２８２ 个观测值ꎮ 表 ３ 报告了匹配后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ꎮ 可以发现ꎬ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

组的诸多财务指标都已不存在显著差异ꎬ这表明对照组和处理组样本更具有可比性ꎮ

　 　 表 ３ 　 　 匹配后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ＰＳＭ 方法匹配后的处理组 ＰＳＭ 方法匹配后的对照组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对照组与处理
组均值差异

ＴＦＰ＿ＬＰ １ １５２ ８.６１１ １.１５ １ １３０ ８.６２９ １.２０ －０.１９
Ｓｉｚｅ １ １５２ ２２.４８９ １.３７ １ １３０ ２２.４５０ １.５０ －０.３９
Ｒｏａ １ １５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８ １ １３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７ －０.００２
ＣＩ １ １５２ ０.１８２ ０.１５ １ １３０ ０.１６５ ０.１５ －０.０１７∗∗

ＴｏｂｉｎＱ １ １５２ ２.２３４ １.５９ １ １３０ ２.２３５ １.５４ ０.００１
Ａｇｅ １ １５２ ３.００３ ０.２８ １ １３０ ３.０１６ ０.２８ ０.０１３
Ｇｒｏｗｔｈ １ １５２ ０.２２２ ０.８１ １ １３０ ０.１８７ ０.７２ －０.０３５
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Ｒａｔｉｏ １ １５２ ３７.８９７ ５.７１ １ １３０ ３８.０９５ ５.６９ ０.１９８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４ 为基于模型(１)的回归结果ꎮ 其中ꎬ第(１)—(２)列为采用全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ꎬ

４７

①
②

匹配方法:基于事前(２０１７ 年)样本ꎬ采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ꎬ并以卡尺范围为 ０.０５ 估计倾向得分ꎮ
采用 ＰＳＭ 方法得到的平衡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ꎮ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

第(３)—(４)列为只以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ꎮ① 第(５)—(６)列是采用匹

配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ꎬ为了体现改革效应ꎬ所有回归都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

应ꎮ 基于全样本和长三角地区企业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显示ꎬ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ꎬ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的估计系数都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初步表明国地税合并以后ꎬ非上海市企业

比上海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ꎮ 进一步采用 ＰＳＭ 匹配样本进行回归

的结果表明ꎬ在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ꎬ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的估计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

正ꎻ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的情况下ꎬ其估计系数依然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ꎮ 上述结果说

明ꎬ国地税合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确实产生了积极作用ꎬ假说 １ｂ 得到验证ꎮ 鉴于

ＰＳＭ 样本更加具有可比性ꎬ本文后面的实证结果将主要基于匹配样本进行分析ꎮ

　 　 表 ４ 　 　 国地税合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ＬＰ
全样本 长三角地区企业样本 ＰＳＭ 匹配样本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９４∗∗ ０.０６４∗∗ ０.１７４∗∗∗ ０.１１３∗∗

(２.３５) (２.２８) (２.４４) (１.９９) (３.１６) (２.５５)
Ｓｉｚｅ ０.５１８∗∗∗ ０.４８９∗∗∗ ０.５４６∗∗∗

(２４.５５) (１３.９１) (９.７９)
Ｒｏａ ０.５８０∗∗∗ ０.３９８∗∗∗ ０.８１０∗∗∗

(７.３１) (２.６３) (４.５９)
ＣＩ －１.１７１∗∗∗ －１.０８５∗∗∗ －１.３０９∗∗∗

(－１３.２０) (－７.２９) (－５.４４)
ＴｏｂｉｎＱ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６∗

(３.５６) (４.２８) (１.９０)
Ａｇｅ ０.５２９∗∗∗ ０.６２４∗∗∗ ０.６４１

(４.１９) (２.８１) (１.３４)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２２１∗∗∗ ０.２３５∗∗∗ ０.１６１∗∗∗

(２１.７１) (１１.２０) (７.４８)
Ｉ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Ｒａｔｉｏ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１.３０) (３.６１) (０.２８)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８ ７５４ １８ ７５４ ６ １２１ ６ １２１ ２ ２８２ ２ ２８２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５５ ０.５０４ ０.１６８ ０.５０２ ０.１５０ ０.５２９

　 　 注:括号内报告的是采用聚类到企业层面的标准误计算得到的 ｔ 值ꎬ∗∗∗、∗∗、∗分别表示在 １％、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ꎮ

(二)平行趋势检验

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的前提假设是实证研究中的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受到政策影响前各年

度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趋势应无显著差异ꎮ 为检验该假设ꎬ本文参考既有研究(范子英等ꎬ
２０２２)ꎬ采用事件研究法ꎬ构建如下模型:

ＴＦＰ ｉｔ ＝ β０ ＋ ∑
ｔ ＝ ２０２０

ｔ ＝ ２０１４
ϑｔ Ｔｒｅａｔｉ × Ｙｅａｒｔ ＋ λＸ ｉｔ ＋ μｉ ＋ γｔ ＋ εｉｔ (２)

模型(２)中:Ｙｅａｒｔ表示年份虚拟变量ꎬ即当年份为 ｔ 年时ꎬ取值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ꎮ 本文选取

５７

①考虑到长三角地区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等因素更为相似ꎬ我们在这里还报告了以长三角地区企业为

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ꎬ以形成对比ꎮ 长三角地区包括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安徽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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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作为基准年份ꎬϑｔ表示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对照组与处理组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相对于基

准年份的变化ꎮ
图 ３ 报告了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ꎮ 可以看出ꎬ在国地税合并之前ꎬ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异

于零ꎬ这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ꎬ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ꎮ

　 　 注:图中方格点代表模型(２)中得到的逐年估计系数ꎬ竖线代表 ９５％水平的置信区间ꎮ
图 ３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说明基准结论的可靠性ꎬ我们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１)安慰剂检验ꎮ 为了排除本文

基准结果是由不可观测的偶然因素所造成的ꎬ我们基于匹配后的样本ꎬ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划分处理组和对照组ꎬ然后基于模型(１)进行回归ꎮ 通过重复以上步骤 ５００ 次从而得到 ５００
个虚假 ＤＩＤ 估计量ꎬ对其分布图进行分析可以发现ꎬ随机生成的回归系数都在零附近ꎬ而且

基准回归真实的估计系数完全在随机实验回归系数的分布之外ꎮ 这说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升并非是随机性、偶然因素造成的ꎮ (２)更换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估算方法ꎮ 为了

说明被解释变量的估算方法不影响回归结果ꎬ我们还采用 ＯＰ 法、ＯＬＳ 法、固定效应方法以及

ＧＭＭ 法重新计算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回归ꎮ (３)排除上海市的干扰政策ꎮ 由于本文仅选取上

海市企业作为对照组ꎬ如果 ２０１８ 年上海市实施的某些政策会导致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或增速小于其他地区 ꎬ则本文估计的正向作用可能并非来自国地税合并ꎮ 为排除这一可能

性ꎬ本文通过手工整理 ２０１８ 年前后上海市特有的政策ꎬ尽可能控制这些政策对本文结论的

影响ꎮ (４)排除全国性的其他干扰政策ꎮ 在本文研究期内ꎬ存在一些其他政策冲击ꎬ比如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增值税减税、“放管服”改革等ꎮ 我们也尝试排除上述政策冲击的影响ꎮ
(５)其他稳健性检验ꎮ 本文通过更换匹配变量和匹配方式、增加城市层面控制变量、控制省

份与时间趋势项的固定效应以及行业与省份的固定效应等做法ꎬ进一步说明研究结果的稳

健性ꎮ 上述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ꎬ验证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ꎮ①

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理论分析认为ꎬ国地税合并既可能通过税负加重效应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ꎬ也可能通

６７
①限于篇幅ꎬ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留存备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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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政府干预减少效应和资源节约效应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ꎮ 然而ꎬ前文已经验证了国地

税合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ꎮ 因此ꎬ本部分将重点对后两个效应进行

机制检验ꎮ
１.政府干预减少效应

考虑到难以构建指标直接衡量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ꎬ本文将通过考察政府干预程度

的调节效应佐证政府干预减少效应这一机制ꎮ 如果国地税合并对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企业

产生的影响更大ꎬ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国地税合并能够通过政府干预减少效应提升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ꎮ 为此ꎬ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ＴＦＰ ｉｔ ＝β０＋β１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ｒｐｔ＋β２Ｔｒｅａｔｉ×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ｒｐｔ＋

β３Ｐｏｓｔｔ×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ｒｐｔ＋β４Ｔｒｅａｔｉ×Ｐｏｓｔｔ＋λＸ ｉｔ＋μｉ＋γｔ＋εｉｔ (３)
模型(３)中: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ｒ 为反映政府对企业干预程度的调节变量ꎬ下标 ｉ、ｔ、ｐ 分别表示企业、年
份和地区ꎮ 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衡量政府干预程度:(１)基于王小鲁等(２０２１)的«中国

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２１)»中分项指数“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衡量政府干预程度ꎬ
该指标数值越小ꎬ意味着政府干预的程度越大ꎮ (２)采用地方财政压力指标反映政府的干预

程度ꎬ理论上ꎬ财政压力越大ꎬ地方政府越有可能通过税收执法手段干预企业ꎮ 分别基于上

述两个指标ꎬ本文构建虚拟变量 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ｒꎬ当处理组企业处于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时取

值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①ꎮ 表 ５ 报告了模型(３)的回归结果ꎬ可以发现ꎬ无论是采用“减少政府

对企业的干预”指数还是地方财政压力以反映政府干预程度ꎬ交互项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ｒ的
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ꎬ即表明相比低干预地区的企业ꎬ国地税合并对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

的企业影响更大ꎬ该结果为政府干预减少效应这一机制提供了间接证据ꎮ

　 　 表 ５ 　 　 机制检验:政府干预减少效应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ＬＰ
(１) (２)

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ｒ 根据“减少政府对
企业的干预”指数进行定义

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ｒ 根据地方财政压力
指标进行定义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ｒ ０.２１５∗ ０.１８９∗

(１.８４) (１.７４)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０２９ －０.０７３

(０.３１) (－０.６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２ ２８２ ２ ２８２
Ａｄｊ.Ｒ２ ０.５３０ ０.５３０

　 　 注:括号内报告的是采用聚类到企业层面的标准误计算得到的 ｔ 值ꎬ∗∗∗、∗∗、∗分别表示在 １％、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ꎬ控制变量与表 ４ 第(６)列相同ꎮ 下表同ꎮ

７７

①本文根据政府干预程度指标与年度样本均值进行比较ꎬ将样本划分为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和政府

干预程度较低地区两组样本ꎮ 财政压力以各省份预算内财政支出与预算内财政收入的差占预算内财政支

出的比重衡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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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资源节约效应

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已提出ꎬ国地税合并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纳税成本和寻租费用等

非生产性支出ꎬ带来资源节约效应ꎬ从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ꎮ 为检验这一机

制ꎬ我们采用企业的业务招待费(Ｃｏｓｔ)作为中介变量①ꎬ以评估国地税合并是否能够带来资

源节约效应ꎮ 回归结果如表 ６ 第(１)列所示ꎬ结果表明ꎬ国地税合并显著减少了企业业务招

待费支出ꎬ验证了改革有效降低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ꎬ促进资源节约的猜想ꎮ 此外ꎬ我们还

探讨了国地税合并对企业现金流、资本投资和研发投入的影响ꎬ以提供资源节约效应的额外

经验证据ꎮ 如果国地税合并能够提升企业现金流、增加资本投资和研发投入ꎬ则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企业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到生产经营活动中ꎬ从而能够间接佐证企业在非生产性支出

方面的减少ꎮ 据此ꎬ本文以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及其他经营活动相关现金总和的

自然对数表示企业现金流水平(Ｃａｓｈｆｌｏｗ)ꎻ以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占总资产比重衡量投资水平( Ｉｎｖ)ꎻ以研发投入金额的自然对数衡量研发投入水平

(ｌｎＲＤ)进行检验ꎮ 表 ６ 第(２)—(４)列的回归结果显示ꎬ国地税合并显著改善了企业现金

流ꎬ提高了资本投资和研发投入ꎮ 上述结果说明产生资源节约效应是国地税合并促进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路径ꎮ

　 　 表 ６ 　 　 机制检验:资源节约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Ｃｏｓｔ Ｃａｓｈｆｌｏｗ Ｉｎｖ ｌｎＲＤ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００８∗ ０.０８７∗∗ ０.００８∗∗∗ ０.１１８∗

(－１.７７) (２.１５) (２.６６) (１.７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 ２３８ ２ ２８２ ２ ２８２ １ ８５２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７５ ０.６５５ ０.０３９ ０.４５３

(二)异质性分析

１.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与资源获取能力、市场适应性及对外部变化的敏感度紧密相关ꎬ尤其是小型企

业ꎬ它们面临更大的资源约束ꎬ对税收政策变化更为敏感ꎮ 相比较而言ꎬ大型企业得益于较

强的经济实力和资源积累ꎬ对税收政策变化的适应性更高ꎬ对税收环境的依赖度相对较低ꎮ
因此ꎬ可以预期ꎬ国地税合并对小规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大的影响ꎮ 为检验这一猜

想ꎬ本文根据企业员工人数这一指标ꎬ将其与行业－年度样本中位数进行对比ꎬ进而将样本划

分为大规模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两组样本ꎮ 分组回归的结果如表 ７ 第(１)—(２)列所示ꎬ结果

发现ꎬ在小规模企业样本中ꎬ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大规模企业样本ꎬ说明相比大规

模企业ꎬ国地税合并对小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积极作用更大ꎬ即国地税合并更有助

于推动小规模企业的高质量发展ꎮ

８７
①企业业务招待费(Ｃｏｓｔ)的单位为亿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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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企业税负

现有文献普遍得出国地税合并会显著降低原先由地税局征管所得税企业的避税程度ꎬ
从而提高这类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范子英等ꎬ２０２２ꎻ叶永卫等ꎬ２０２２)ꎬ即产生税负加重效

应ꎮ 理论上ꎬ高税负可能会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ꎮ 因此ꎬ对于国地税合并以后税负

提升较高的企业而言ꎬ税负加重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有可能抵消政府干预减

少和资源节约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ꎮ 显然ꎬ如果国地税合并前企业本身具有相

对较高的实际税负ꎬ则改革对企业产生的税负提升效应较小ꎻ相反ꎬ如果改革前企业具有较

低的实际税负ꎬ则改革对企业产生的税负加重效应较大ꎬ从而更大程度地抵消改革通过其他

途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积极作用ꎮ 基于此ꎬ本文认为ꎬ国地税合并对原先税负水平

较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更显著的影响ꎮ
为检验上述猜想ꎬ本文以所得税费用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衡量企业实际税负水平ꎬ据此计

算出改革前各样本企业的平均税负水平ꎬ并以该指标的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划分为改革前税

负水平较高的样本和税负水平较低的样本ꎬ对两组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见表 ７ 第(３)—
(４)列ꎮ 结果显示ꎬ国地税合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只有在改革前税负水平较高

的子样本中显著ꎮ 这一结果说明税负加重效应也是国地税合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

要途径ꎬ但总体而言ꎬ这一效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抑制作用有限ꎮ

　 　 表 ７ 　 　 异质性分析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ＬＰ
(１) (２) (３) (４)

大规模企业 小规模企业 改革前税负较高 改革前税负较低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０.０９５∗∗ ０.２０１∗∗∗ ０.１７１∗∗ ０.０２７
(２.１２) (２.６６) (２.３３) (０.５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 ０５８ １ ２２４ １ １６８ １ １１４
Ａｄｊ.Ｒ２ ０.５６１ ０.４５４ ０.４９０ ０.５９９
经验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经验 ｐ 值用于检验组间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系数差异的显著性ꎬ通过自抽样 １ ０００ 次得到ꎮ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新时代背景下ꎬ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途径ꎮ 税收征

管体制改革作为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心环节ꎬ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ꎬ因此

探讨国地税合并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本文基于中国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上市公司

数据ꎬ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ꎬ考察国地税合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内在机制ꎮ 研

究结果发现:国地税合并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ꎬ并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

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ꎮ 机制分析表明ꎬ政府干预减少效应和资源节约效应是国地税合并提

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路径ꎮ 进一步探索发现ꎬ国地税合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升作用在小规模、改革前税负水平较高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ꎮ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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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ꎬ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ꎬ需进一步优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ꎬ提升税务部门

的服务职能ꎮ 本文研究结论发现国地税合并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和资源节约效应提升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ꎮ 可见ꎬ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不仅提高行政效率和减轻企业负担ꎬ而且有利于优化

企业资源配置ꎬ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ꎮ 因此ꎬ应不断优化和完善税收征管体制ꎬ避免因制度

性政策加大企业成本负担ꎬ为企业营造更加规范、公平的营商环境ꎬ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ꎮ
第二ꎬ应注重推动差异化的政策扶持ꎬ为不同类型企业创造有利条件ꎬ促进其高质量发

展ꎮ 本文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ꎬ不同类型的企业受国地税合并影响的差异较大ꎬ凸显了采

取差异化政策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ꎮ 因此ꎬ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ꎬ应加大

对小规模等资源相对稀缺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ꎬ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对小微企业或小规模企

业采取系列优惠举措的重要依据ꎮ 特别是在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变化的背景下ꎬ企业面临更

多挑战ꎬ更需要政策的扶持ꎬ以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ꎬ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和长远成长ꎮ
第三ꎬ要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ꎬ更好发挥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和减税降费政策的

协同作用ꎮ 现有研究表明ꎬ税收征管体制改革降低了企业的避税空间ꎬ提高了企业的税负水

平ꎬ进而影响企业发展ꎮ 本文实证结果显示在我国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背景下ꎬ由征管机构

改革引起的税负增加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得到了有效缓解ꎮ 这说明税收征管

体制改革和减税降费政策可以在整体规划中形成协同效应ꎬ通过两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能

够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ꎮ 因此ꎬ随着税收征管体制改革进入进一步深化的新阶段ꎬ采取相应

的减税政策以降低企业实际税负水平变得尤为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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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ｆｏｒ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ｓａｖ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ｕ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ꎬ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ｘ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Ｍｅｒｇｅｒ ｏｆ ＳＴＢ ａｎｄ ＬＴＢｓꎬ ＴＦＰꎬ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ａｘ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２４ꎬ Ｈ３２ꎬ Ｈ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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